中国人民银行安阳市中心支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
	序号
	当事人名称（姓名）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违法行为类型
	行政处罚内容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的名称
	作出行政处罚

决定日期
	备注

	1
	内黄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
	安银罚字〔2021〕第 3号


	1.错报存款准备金考核相关材料。

2.虚报瞒报金融统计数据。

3.超过期限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账户开立、变更、撤销等资料。

4.未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账户开立、变更、撤销等资料。

5.未按规定挑剔残缺、污损人民币。

6.未按规定将假币解缴至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。

7.未按规定收缴假币。

8.办理货币收付、清分业务人员不具备判断和挑剔假币专业能力。

9.用户变更未及时向人民银行备案。

10.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。

11.漏报投诉数据


	警告，罚款109.15万元。             
	中国人民银行安阳市中心支行
	2021年12月23日
	

	2
	李立仁（时任内黄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法律合规部经理）
	安银罚字〔2021〕第 3号


	对内黄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：

1.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。
	处罚款1.9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安阳市中心支行
	2021年12月23日
	

	3
	邓海丽（时任内黄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运营服务部经理）


	安银罚字〔2021〕第 3号


	对内黄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：

1.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。
	处罚款1.9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安阳市中心支行
	2021年12月23日
	


